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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畜禽屠宰管

理，保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畜禽

屠宰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畜禽是指列入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猪、牛、马、驴、羊、

鹿、兔、鸡、鸭、鹅。

本条例所称畜禽产品包括畜禽屠

宰分割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

器、血液、骨、头（颈）、蹄（爪）、皮、尾、

翅等。

第三条 生猪屠宰实行定点屠宰

制度，其他畜禽屠宰实行许可制度。

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畜禽和

城镇居民个人自宰自食家禽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或者许可不得从

事畜禽屠宰活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畜禽屠宰监督管理工作的领

导,及时协调、解决畜禽屠宰监督管理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畜禽屠宰监督

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

其职责做好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相关工

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

屠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

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公安、自然资

源、民族事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做好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相关工

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部门以及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科学布局、集中

屠宰、有利流通、方便群众的原则，结

合畜禽养殖、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禽产

品消费等实际情况，制定畜禽屠宰行

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

畜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应当包括

发展目标、屠宰厂设置、政策措施等内

容。

第七条 鼓励畜禽就地屠宰，引

导畜禽屠宰厂向养殖主产区转移，推

动畜禽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

体化发展，推行标准化屠宰，开展屠宰

标准化示范创建，支持建设冷链流通

和配送体系。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

屠宰主管部门根据畜禽屠宰厂的规

模、生产和技术条件以及质量安全管

理状况，推行完善畜禽屠宰厂分级管

理制度，鼓励、引导、扶持畜禽屠宰厂

改善生产和技术条件，提高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鼓励和支持有关科研单位、高等学

校开展屠宰工艺、设施设备、质量管理

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

屠宰技术，提高畜禽屠宰的科学技术

水平。

第二章 屠宰厂的设立与变更

第九条 畜禽屠宰厂的选址，应

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

和动物防疫的有关要求，不得妨碍和

影响所在地居民生产、生活。

第十条 申请设立畜禽屠宰厂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用水供应条件；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设施设备

和运载工具；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

技术人员；

（四）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经考

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

（五）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明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文

件。

第十一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由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根据畜禽屠宰行业

发展规划，组织畜禽屠宰、生态环境等

有关部门，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经征求省人民

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

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

宰标志牌。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其他畜禽屠

宰厂的，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提交符合设立条件的相关材料，并由

县级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将申

报材料上报本级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畜禽屠宰行业

发展规划，组织畜禽屠宰、生态环境等

有关部门进行现场核查，自受理之日

起，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对于符合条件

的，准予许可，颁发畜禽屠宰许可证

书；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不予

许可，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证书、

畜禽屠宰许可证书（以下统称畜禽屠

宰证书）应当载明屠宰厂名称、屠宰畜

禽品种、生产地址和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等事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或者使

用伪造的畜禽屠宰证书。畜禽屠宰厂

不得出借、转让畜禽屠宰证书。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畜

禽屠宰厂及时向社会公布，并逐级报

至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畜禽屠宰厂迁址新

建、原址重建的，应当重新申请畜禽屠

宰证书。

畜禽屠宰厂名称、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实际生产地

址未发生变化）改变的，应当在经营主

体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

变更畜禽屠宰证书。

畜禽屠宰证书依法应当注销的，

或者畜禽屠宰厂报告不再从事畜禽屠

宰活动的，原发证机关应当办理注销

手续，收回畜禽屠宰证书，并向社会公

布。

第十六条 畜禽屠宰厂歇业、停

业预计超过三十日的，应当自歇业、停

业之日起十日内向县级人民政府畜禽

屠宰主管部门报告。

畜禽屠宰厂歇业、停业超过六个

月的，在复产前应当向原批准的人民

政府的畜禽屠宰主管部门报告并接受

其监督检查，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得

复产。

第十七条 在边远、交通不便的

农村地区，可以设立小型畜禽屠宰场

点。

农村小型畜禽屠宰场点应当符合

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要

求，具备待宰间、屠宰间及必要的屠宰

设备，有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

员和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

员，并取得小型畜禽屠宰证书。

农村小型畜禽屠宰场点生产的畜

禽产品应当供应本地市场，具体范围

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在小型畜禽

屠宰证书上注明。

农村小型畜禽屠宰场点的设立程

序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屠宰质量安全

第十八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建立

健全畜禽屠宰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依

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其生产的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负责，接受社会监

督。

第十九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建立

畜禽进厂查验登记制度，查验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畜禽标识、健康状态，如

实记录查验结果，并保存相关凭证。

记录、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者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与畜禽不符的，不得进

厂屠宰。

第二十条 畜禽屠宰厂禁止屠宰

下列畜禽：

（一）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

的；

（二）染疫、疑似染疫的；

（三）死亡的；

（四）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

（五）检测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药

品及其他化合物的；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

家规定禁止屠宰的。

第二十一条 畜禽屠宰厂屠宰畜

禽，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技

术要求和质量管理规范，严格执行消

毒技术规范。

第二十二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建

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按

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检验规程和标准开

展肉品品质检验，并与畜禽屠宰同步

进行，如实记录检验结果，记录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二十三条 经过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的畜禽产品，畜禽屠宰厂应当出

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猪胴体应当加盖当日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的验讫印章。

种猪和晚阉猪胴体及其分割产

品，出厂时应当出具专用检验标识。

第二十四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在

屠宰前按照规定时限向县级人民政府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其兽医

卫生检验人员应当协助官方兽医做好

屠宰检疫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依法向畜禽屠宰厂派驻（出）官方兽医

实施屠宰检疫。

第二十五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建

立畜禽产品出厂记录制度，如实记录

出厂畜禽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检

疫证明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号、屠

宰日期、出厂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

证。记录、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

年。

第二十六条 畜禽产品未经检

验、检疫或者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

不得出厂销售。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并

如实记录处理情况，处理记录资料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对无

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给予补助。

第二十七条 畜禽屠宰厂发现其

生产的畜禽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停止

屠宰，通知销售者，召回已经销售的

畜禽产品，并报告畜禽屠宰主管部

门。

畜禽屠宰厂应当对召回的畜禽产

品采取无害化处理等措施，防止其再

次流入市场。

召回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二十八条 畜禽屠宰厂以及其

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畜禽、畜禽

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第二十九条 禁止为未经定点或

者许可从事畜禽屠宰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提供屠宰场所或者畜禽产品存储设

施。禁止为对畜禽、畜禽产品注水或

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场

所。

第三十条 畜禽屠宰厂未能及时

出厂的畜禽产品，应当采取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的冷冻、冷藏或者其他保证

质量安全的措施。

第三十一条 畜禽屠宰厂运输畜

禽产品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专用运载工具。专用运载工具应当有

明显标志且外型完好、整洁，不得用于

其他用途。

猪、牛、羊、马、驴、鹿胴体应当实

行密闭、吊挂运输；其他畜禽产品应当

实行密闭运输，并使用专用容器盛装。

运输超过四小时的，应当采用冷

链运输。

第三十二条 从事畜禽产品销

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

经营者、集中用餐单位生产经营的畜

禽产品，应当是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的畜禽产品。

第三十三条 在有活禽交易的市

场内为消费者提供屠宰服务的，市场

开办者应当划定相对封闭的活禽屠宰

区域，并定期对其动物防疫、卫生等条

件进行检查，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报告

相关部门。

提供屠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在划

定的活禽屠宰区域内进行屠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畜禽屠

宰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畜禽屠宰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制定本省畜禽屠

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并组织实

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畜禽屠宰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结果，确定畜禽屠宰监督管理重

点、方式和频次，加强对畜禽屠宰厂质

量安全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开展畜禽屠宰执法工作，对畜禽屠

宰经营者进行日常执法检查。

第三十六条 监督检查人员依法

进行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配合，不得提供伪证，阻碍、拒绝检

查。

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进入畜禽屠宰的有关场所实

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

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

及其他资料；

（四）对畜禽、畜禽产品按照规定

进行抽样检测；

（五）对与违法畜禽屠宰活动有关

的场所、设施进行查封，对与违法畜禽

屠宰活动有关的畜禽、畜禽产品以及

屠宰工具和设备进行扣押。

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畜禽屠

宰执法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

省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组织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的考

核。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

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畜禽屠宰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协调配合和执法衔

接，及时通报和共享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信息。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畜禽屠宰质量安全管理，完

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

建设，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

力。

畜禽屠宰厂应当采用信息化、智

能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

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保证畜禽产品

可追溯。

第四十条 畜禽屠宰厂应当按照

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报送

畜禽屠宰、畜禽产品销售等相关信

息。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

度，公布联系方式，受理对违反本条例

规定行为的举报，并依法及时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条

规定，未经定点或者许可从事畜禽屠

宰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

屠宰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畜禽、畜

禽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

得，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以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十

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畜禽屠宰证书

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畜禽屠宰厂出

借、转让畜禽屠宰证书的，由发证机关

吊销畜禽屠宰证书，有违法所得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

管部门发现畜禽屠宰厂不再具备本条

例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其停业整顿，

并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

的，责令关闭，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畜

禽屠宰证书。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三款规定，农村小型畜禽屠宰场

点超出本地市场范围供应畜禽产品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

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小

型畜禽屠宰证书。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畜禽屠宰厂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业整顿，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

机关吊销畜禽屠宰证书：

（一）屠宰畜禽未遵守国家规定的

操作规程、技术要求和畜禽屠宰质量

管理规范以及消毒技术规范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肉品

品质检验管理制度的；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畜禽

进厂查验登记制度、畜禽产品出厂记

录制度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四项规定，畜禽屠宰厂屠宰注水

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畜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

质的畜禽、畜禽产品和违法所得；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畜禽屠宰证

书。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畜禽屠宰厂出厂销

售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

检验不合格的畜禽产品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没收畜禽产品和违法所得；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以十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

一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十五

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畜禽

屠宰证书。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屠宰经营者对

经检验不合格的畜禽产品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关闭，由发证机

关依法吊销畜禽屠宰证书。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八条规定，畜禽屠宰厂、其他单位和个

人对畜禽、畜禽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

他物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禽

屠宰主管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

物质的畜禽、畜禽产品、注水工具和设

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

以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

款；对畜禽屠宰厂或者其他单位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畜禽屠宰厂对畜禽、畜禽产品注

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除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外，还应当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畜

禽屠宰证书。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

条规定，为未经定点或者许可从事畜

禽屠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屠宰场

所或者畜禽产品存储设施，或者为对

畜禽、畜禽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

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场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畜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一条规定，畜禽屠宰厂运输畜禽产品

未使用专用运载工具或者运载方式不

符合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

禽屠宰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以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畜禽屠宰证

书。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生猪定点屠宰厂被吊销生猪定点屠宰

证书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收

回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第五十三条 畜禽屠宰厂被吊销

畜禽屠宰证书的，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

内不得申请畜禽屠宰证书或者从事畜

禽屠宰管理活动；因食品安全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

从事畜禽屠宰管理活动。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畜禽屠宰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在畜禽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

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清真用畜禽的屠宰

管理，依照本条例和《吉林省清真食品

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

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6年 5

月1日起施行。

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2006年8月4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年11月20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等 7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2017年6月2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 根据2021
年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
据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等11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修改 2025年9月23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9号

《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9月23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5月1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9月23日

（上接第一版）
田埂边上，几座民房里，一间间

宿舍虽然面积不大，但干净整齐。测

量、科研、试验……学科带头人、教

授、农民、大学生吃住在一起。

多年来，小院团队一茬接着一茬

干 ，围绕盐碱地改良、秸秆覆盖还

田、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关

键技术开展系统研究，逐步摸索出

一套适合当地的作物单产提升技术

模式，让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焕发

生机。

“田间小院，因地制宜。”常驻科技

小院的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乔英

明说，“许多科研课题，就是在这里确

定的，所用的大量数据，也都来自这

里。”正在读研一的他，已经在这里驻

点两个月。

田里，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高念成正在采集土壤样本。“根据土

壤养分变化动态调整施肥方案，缺什

么补什么。”他说，过去农民凭经验施

肥，现在依靠大数据，水肥利用率提

高了，产量也随之提升。

冯国忠说，科技小院的价值，不仅

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让科研成果“落

地生根”。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引导当

地农民采纳新技术，也是小院师生们的

重要工作。

王天禹是科技小院的受益者之

一。“地力弱，亩产低，一年到头，结余

不多。”他说。王天禹和小院团队一

起测土壤、定方案、研究新技术，种粮

水平不断提升，还因此被评为吉林省

乡村人才高级农艺师。他种的玉米

地产量较以前翻了一番。

如今，王天禹成了当地技术带头

人，带动周边 100 多名农户跟着科技

小院团队学技术、促增产。“我经常把

乡亲们叫到地里，请科技小院的教

授、研究生讲技术。”王天禹说。9年

来，吉林农业大学通榆谷物科技小院

累计培训农民3000余人次，每年开展

技术服务面积超20万亩，带动和辐射

面积超50万亩。

科技小院里，教学相长，研究生

们与农民共同进步。几名驻点的研

究生说，跟老师下田测数据，入户帮

农民解难题，皮肤晒黑了，但收获很

大。

“科技小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

搞科研，又更懂农村。”冯国忠说，“他

们不仅锻炼了科研能力，还与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练就了较强的沟通本

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边连着高等学府，一边接着田

间地头。截至目前，通榆谷物科技小

院已先后迎来近 30名硕士研究生、3

名博士研究生驻点开展科技创新与

社会服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小

院还将迎来一批批学子，他们接续扎

根乡野，在广阔农村天地展现更大作

为。”高强说。

（新华社长春 10 月 27 日电）

盐碱地里种出“吨粮田”


